
引  言

工程力学是一门研究物体的机械运动以及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的科学。它包

括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两门课程中的相关内容。
理论力学是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
物体在空间的位置随时间的变化,称为机械运动。机械运动是人们生活和生产实践

中最常见的一种运动。静止是机械运动的特殊情况。
在客观世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例如发热、发光和产生电磁场等的物理现

象,化合和分解等的化学变化,同化和异化等的生物代谢过程,以及人的思维活动,等等。
在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中,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一种。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在一定的条

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而且在高级和复杂的运动中,往往存在简单的机械运动。
理论力学研究的内容是速度远小于光速的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它以伽利略和牛顿

总结的基本定律为基础,属于古典力学的范畴。至于速度接近于光速的物体和基本粒子

的运动,则必须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观点才能完美地予以解释。宏观物体远小于光速

的运动是日常生活及一般工程中最常遇到的,因此,古典力学有着最广泛的应用。理论力

学所研究的则是这种运动中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是各门力学分支的基础。
在工程中大量结构物、设备和机器,它们有的做机械运动,如直升机旋转的螺旋桨,往

复式压缩机的活塞与连杆,机器人操作中的各个部件等;
 

有的是静止的,如房屋结构、桥
梁结构、机械中的支撑部件等。研究机械运动的规律以及静止物体的受力分析和平衡问

题,都要用到理论力学的知识。理论力学的内容包括:
 

研究在力系作用下平衡规律的静

力学,研究物体运动几何性质的运动学,以及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与作用力之间关系的动

力学。
工程结构或机械的各单个组成部分,如建筑物的梁和柱、机床的轴等,统称为构件。

当工程结构或机械工作时,构件将受到外力的作用。例如,机床主轴受到齿轮啮合力和切

削力的作用,建筑物的梁受到自身重力和其他物体对它的作用力。构件通常由固体构成,
在外力作用下,固体内各点的位置发生的改变,称为位移,固体的形状和尺寸也将发生变

化,称为变形。
实践表明:

 

作用力越大,构件的变形越大,当作用力过大时,构件将发生断裂或显著

的塑性变形。显然,构件发生意外断裂或显著塑性变形是不容许的。对于许多构件,工作

时产生过大变形一般也是不容许的。例如,如果齿轮轴的变形过大,必然会影响齿与齿间

的正常啮合。实践中还发现,有些构件在某种外力作用下,将发生不能保持其原有平衡形

式的现象。例如,轴向受压的细长连杆,当所加压力达到或超过某一数值时,连杆将从直

线形态突然变弯,而且变形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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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情况,为保证工程结构或机械能正常工作,构件应有足够的能力负担起应当

承受的载荷。因此,它应当满足以下要求。
(1)

  

强度要求。在规定载荷作用下的构件不应破坏。例如,建筑物的梁不可折断,储
气罐不应爆裂。强度要求就是指构件应有足够的抵抗破坏的能力。

(2)
  

刚度要求。在载荷作用下,构件即使有足够的强度,倘若变形过大,仍不能正常

工作。例如,机床主轴变形过大,将影响加工精度。刚度要求就是指构件应有足够的抵抗

变形的能力。
(3)

  

稳定性要求。有些受压力作用的细长杆,如千斤顶的螺杆、高架桥的立柱等,应
始终维持原有的直线平衡形态,不被压弯。稳定性要求就是指构件应有足够的保持原有

平衡形态的能力。
若构件横截面尺寸不足、形状不合理,或材料选用不当,将不能满足上述要求,从而不

能保证工程结构或机械的安全工作。相反,不恰当地加大横截面尺寸或选用优质材料,虽
然满足了上述要求,却因材料浪费增加了成本。材料力学就是研究构件的强度、刚度和稳

定性问题,以及为设计满足这些条件且既经济又安全的构件提供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
在构件的静力分析和静力设计中,需要用到静力学知识。静力学是材料力学、结构力

学、弹性力学、机械设计等很多后续课程的基础。本课程包括静力学和材料力学两篇

内容。



第1篇 静 力 学

静力学是研究物体在力系作用下的平衡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

究两个问题:
 

作用在物体上的力系的简化方法和物体在力系作用下

的平衡条件。
(1)

 

力系的简化。作用在物体上的一群力,称为力系。若作用

在物体上的力系可用另一力系来代替而不改变它对物体的效应,则
称这两个力系为等效力系。力系的简化是指,用一个简单的等效力

系来代替作用在物体上的一个复杂的力系。研究力系简化的目的是

通过简化物体的受力情况,进一步进行分析和研究。
(2)

 

物体的平衡条件。物体的平衡条件是指物体处于平衡状态

时,作用在其上的力系应满足的条件。根据平衡条件,可以求出作用

于物体上的某些未知力。





第1章 静力学基本概念和物体的受力分析

§1.1 力、刚体和平衡的概念

1.
 

力的概念

  力的概念是人们从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中经过抽象而得到的。例如,当人们用手推、
拉、掷或举起物体时,可使物体的运动状态发生变化;

 

滚动的车轮受到制动块的摩擦作

用,会使滚动变慢;
 

空中落下的物体,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越落越快。上述物体运动状态

的变化是由于物体间的相互机械作用而产生的。物体间相互的机械作用还能引起物体的

变形,如杆件受拉力作用而伸长,受压力作用而缩短。所以,力的概念可概括为:
 

力是物

体间相互的机械作用,作用结果是使物体的机械运动状态发生变化,还可使物体发生

变形。
物体受力后产生的效应有两种:

 

一种是机械运动状态的变化,另一种是变形。前者

是力对物体的外效应,后者是力对物体的内效应。
需要指出的是,力是物体间相互的机械作用,是不能脱离物体而存在的。在分析物体

的受力情况时,必须分清物体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不然就无法分析物体的受力情况。
实践表明,作用于物体的力因大小、方向、作用位置的不同,将使物体产生不同的效

应。因此,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是力的三要素。力是矢量,本书中用加粗斜体字母F
表示力矢量,用斜体字母F 表示力的数值。在国际单位制中,力的单位是N(牛顿)或kN
(千牛)。

2.
 

刚体的概念

工程上常用的材料,如钢、铸铁、混凝土、木材等,在制成构件后,通常都有足够的抵抗

变形的能力。例如,街道旁的广告牌立柱,在风载荷作用下,立柱轴线上最大水平位移与

高度相比非常小,因此,对立柱进行受力分析时,变形是一个次要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再

如,当两人用直杆抬重物时,直杆微小弯曲变形对两人所受压力的分配影响极小,因此,计
算每人所受压力时,可以忽略直杆的变形。在研究物体的受力情况时,为了使问题简化,
忽略物体变形,将原物体用一理想化的力学模型,即刚体来代替。刚体是指在力的作用下

不发生变形的物体,或者说,在力的作用下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不变的物体。静

力学中将物体视为刚体。

3.
 

平衡的概念

物体受一力系作用,如物体做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则称物体处于平衡状态,作用在

物体上的力系称为平衡力系。工程上所指的物体平衡,一般是相对于地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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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静力学公理

公理是指公认的不需要证明又不可证明的真理,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

结出来并被反复检验的认识。静力学公理是静力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包括力的

平行四边形法则、二力平衡原理、加减平衡力系原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以及刚化

原理。

图 1-1

公理1 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

作用在物体上同一点的两个力,可以形成一个合力。合

力的作用点还是该点,合力的大小和方向可以用这两个力为

边构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表示,如图1-1所示。也可认

为,合力矢等于这两个力矢的矢量和或几何和,即

FR=F1+F2 (1-1)
公理2 二力平衡原理

作用在刚体上的两个力,使刚体保持平衡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是:
 

这两个力的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且位于同一条直线上。
该公理表明了作用于刚体上的最简单的平衡力系必须满足的条件。工程中经常遇见

两个力作用下处于平衡状态的刚体,称之为二力构件。二力构件上的两个力必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且在同一条直线上。

公理3 加减平衡力系原理

在已知力系上加上或减去任意的平衡力系,不改变原力系对刚体的作用效应。
在上述公理的基础上,可得出以下两条推理。
推理1 力的可传性

作用于刚体上某点的力,可以沿着它的作用线滑移到刚体内的另一点,不会改变它对

刚体的作用效应。
证明:

 

在刚体上的点A 作用力F,如图1-2(a)所示。根据加减平衡力系原理,可以在

力的作用线上任取一点B,在该点加上两个相互平衡的力F1 和F2,并让F2=-F1=F,
如图1-2(b)所示。由于力F 和F1 也是一个平衡力系,故可减去这对力,剩下的力F2 与

原来的力F 等效,如图1-2(c)所示,相当于原来的力F 沿其作用线滑移到了点B。

图 1-2

由此可见,对于刚体而言,力的作用点已不是决定力的作用效应的要素,它已被作用

线替代。因此,作用于刚体上的力的三要素是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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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刚体上的力可以沿其作用线滑移,这种矢量称为滑移矢量。
推理2 三力平衡汇交定理

作用于刚体上的三个相互平衡的力,若其中两个力的作用线汇交于一点,则第三个力

的作用线必通过该汇交点,且三个力位于同一平面内。

图 1-3

证明:
 

如图1-3所示,在刚体的A、B、C 三个点上,
分别作用三个相互平衡的力F1、F2、F3。根据力的可传

性,将力F1 和F2 沿其作用线滑移到汇交点O,再根据

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得出合力F12。于是力F3 和F12
平衡。由二力平衡原理,F3 和F12 必共线。因此,F3 必

通过F1 和F2 作用线的汇交点O,同时也位于F1 和F2
决定的平面内。

公理4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时存在,两个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沿着同一直线分别

作用于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上。若用F 表示作用力,F'表示反作用力,则

F'=-F
  该公理就是牛顿第三定律。由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分别作用在两个物体上,因此

不同于两个力作用于同一个物体的二力平衡问题。
公理5 刚化原理

变形体在某一力系作用下处于平衡,如将变形体刚化为刚体,其平衡状态保持不变。
该公理提供了把变形体视为刚体模型的条件。如图1-4(a)所示,绳索在等值、反向、

共线的两个拉力作用下处于平衡,如果将绳索刚化为刚体,其平衡状态保持不变。反之就

不一定成立,如图1-4(b)所示,如将两个等值反向的压力作用在刚体上能保持平衡,但作

用在绳索上就不能保持平衡了。

图 1-4

由此可见,刚体的平衡条件是变形体平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静力学全部理论都可以根据上述5个公理推证得到。

§1.3 约束和约束力

有些物体,例如抛出的石块、飞行的飞机、发射的导弹等,它们在空间的位移不受任何

限制。位移不受限制的物体称为自由体。相反,有些物体在空间的位置会受到一定的限

制。例如,汽车受路面的限制,只能在路面上行驶;
 

电动机转子受轴承的限制,只能绕轴

线转动;
 

悬挂的重物受绳索的限制,不能下落。位移受限制的物体称为非自由体。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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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体的某些位移起限制作用的周围物体称为约束,如上述的地面、轴承、绳索等。
从力学角度来看,约束对物体的作用就是力,这种力称为约束力,因此约束力的方向

与该约束能阻碍的位移方向相反。根据这个原则,可以判定约束力的方向或方位。在静

力学中,约束力和物体受到的其他已知力(主动力或载荷)组成平衡力系,因此可用平衡条

件求出约束力的大小。
下面介绍几种在工程中常见的约束类型和确定约束力方向或方位的方法。

1.
 

理想光滑面约束

这种约束只能阻止物体沿着接触点的公法线并向约束内部的运动,但不能阻止物体

离开约束面和沿其切线的运动。因此,约束力应通过接触点,并沿公法线指向被约束物

体。例如,在车轮与钢轨接触时,如图1-5(a)所示,若不计钢轨的摩擦,则钢轨可被视为光

滑面约束,车轮在主动力F 的作用下有向下运动的趋势,而约束力Fn 则沿公法线铅直向

上,如图1-5(b)所示;
 

圆筒形容器(所受重力为W)在拼装过程中安放在托轮上,如图1-6(a)
所示,容器和托轮分别在点A 和B 处接触,托轮作用于容器的约束力FnA 和FnB 分别沿

接触点的公法线,即沿圆筒的半径方向,指向圆心C,如图1-6(b)所示;
 

板搁置在刚性凹

槽内,板与凹槽在A、B、C 三点接触,如图1-7(a)所示,如果接触处光滑无摩擦,则三处的

约束力分别为FnA、FnB、FnC,它们也在各接触点的公法线上,如图1-7(b)所示。

图 1-5
  

图 1-6

图 1-7

2.
 

柔性约束

绳子、链条、皮带、钢丝等柔性物体,不能抵抗压力,只能承受拉力,称为柔性约束。柔

性约束只能限制物体沿伸长方向的位移,约束力作用在与物体的连接点上,作用线沿柔性

约束,指向背离物体。如图1-8(a)所示,用绳子CA 和CB 悬吊重物,它们对重物所产生

的约束力分别是FTA 和FTB,并且都指向点C,如图1-8(b)所示。链条和胶带也都只能

承受拉力,当它们绕在轮子上,对轮子的约束力沿轮缘的切线方向(图1-9)。
需要注意,由绳子等柔性物体产生的约束力只能是拉力,不能是压力,因为柔性物体

受压时不能阻碍物体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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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图 1-9

3.
 

光滑铰链约束

这类约束包括连接铰链、固定铰支座和向心轴承等。
图1-10(a)所示为一种光滑铰链,其主要结构是将两个物体各钻圆孔,中间用圆柱形销

钉A 连接起来,通常称为连接铰链或中间铰,其简化示意图用一个小圆圈表示,如图1-10(b)
所示。销钉与圆孔的接触面一般被认为是光滑的,物体可以绕销钉A 的轴线任意转动。
销钉A 的约束作用是,阻止两个物体在销钉A 处沿垂直于销钉轴线的平面内产生相对移

动。因此,连接铰链可以产生通过销钉中心、沿任意方向的约束力,一般将其分解为沿x
方向和y 方向的两个互相垂直的约束力,用FAx、FAy 和F'Ax、F'Ay表示,如图1-10(c)所
示。如果将销钉A 视为固连在其中的一个物体上,这时两个物体相互约束,FAx 与F'Ax是

两个物体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FAy 与F'Ay同样也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当需要分析

销钉A 受力时,把销钉分离出来单独研究,这时FAx、FAy 和F'Ax、F'Ay为销钉分别对两个

物体的作用力,同样销钉也受到两个物体对它的反作用力。

图 1-10

铰链连接中的两个物体,如果有一个固定在地面或机架上作为支座,如图1-11(a)所示,
则称这种约束为固定铰支座,简称固定铰支,其简化示意图和约束力如图1-11(b)所示。

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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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a)所示为轴承装置,轴承允许轴在孔内任意转动,也可沿孔的中心线滑动,但
限制了与轴线垂直方向的移动,称之为向心轴承,其简化示意图和约束力如图1-12(b)和
图1-12(c)所示。向心轴承约束力的特点与连接铰链和固定铰支座相同,因此这类轴承可

作为光滑铰链约束的一类。

图 1-12

4.
 

滑动铰支座约束

这种支座是在固定铰支座和光滑支撑面之间装有几个辊轴构成,又称可动铰支座,
简称滑动铰支或可动铰支,如图1-13(a)所示。滑动铰支座可以沿支撑面移动,允许由

于温度等变化而引起结构的自由伸长和缩短,阻止物体沿支撑面法向移动,但不能阻止

物体沿支撑面切向移动,也不能阻止物体绕销钉A 的轴线转动,因此其约束力必垂直于

支撑面,且通过铰链中心。滑动铰支座的简化示意图和约束力如图1-13(b)和图1-13(c)
所示。

图 1-13

5.
 

球形铰链约束

理想的球形铰链是将连在物体上的圆球装在支承物的球窝里而构成的结构,如
图1-14(a)所示。一般假定,球和球窝的接触是绝对光滑的,球形铰链可阻止球心A 沿任

何方向的移动,但不能阻止物体绕球心任意转动。因此,球形铰链的约束力应是通过接触

点和球心,但方向是不能预先确定的一个空间法向约束力,可用三个正交分力FAx、FAy、

FAz 表示,其简图和约束力如图1-14(b)和图1-14(c)所示。只有二力构件两端用球形铰

链连接时,球形铰链的约束力方向才可确定在二力构件的两个着力点的连线上。常用的

止推轴承可近似地用球形铰链代替,如图1-15所示。

图 1-14


